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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1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A4_96_E6_c80_321892.htm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

调整部分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（2006年6月6日 汇

发[2006]27号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局、

外汇管理部，深圳、大连、青岛、厦门、宁波市分局： 为适

应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完善鼓励境外投资的配套政策，便

利境内投资者开展跨国经营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调整部分

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本通

知所称境外投资是指我国境内各类法人（以下简称“境内投

资者”）通过新设（独资、合资、合作等）、收购、兼并、

参股、注资、股权置换等方式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取得既有企

业所有权或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。 二、境外投资应当符合国

家境外投资产业政策，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

配置。境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的项目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核准

。 三、境内投资者到境外投资所需外汇，可使用自有外汇、

人民币购汇及国内外汇贷款。自2006年7月1日起，国家外汇

管理局不再对各分局（外汇管理部）核定境外投资购汇额度

。境内投资者的境外投资项目经有关主管部门核准后，按照

现行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外汇资金购付汇核准手续。 四、

境内投资者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境外投资项目核准申请或投

资意向后，在获得正式批准前，经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

支局、外汇管理部（以下简称“外汇局”）核准，可以自有

外汇、人民币购汇或国内外汇贷款向境外支付与境外投资项

目相关的前期费用。 五、境内投资者汇出用于境外投资项目



的前期费用，应符合以下规定用途： （一）收购境外企业股

权或境外资产权益，按项目所在地法律规定或出让方要求需

缴纳的保证金； （二）在境外项目招投标过程中，需支付的

投标保证金； （三）进行境外投资前，需进行市场调查、租

用办公场地和设备、聘用人员，以及聘请境外中介机构提供

服务所需的费用； （四）其他与境外投资有关的前期费用。 

六、境内投资者应持以下材料到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前期

费用汇出的核准手续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